附表三                           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升等輔導與服務成績評審表          

	教師

姓名
	
	現任

職級
	
	擬升等職級
	
	科別

(中心)
	


	項目
	評審細目
	評分基準

(每項均須提供具體佐證資料)
	送審人自評
	科教評會評分
	校教評會評分
	行政單位評分
	佐證 資料認證單位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一、學生輔導成效
	1-1
	親自參與學校集會活動。
	0.5分/次，

最高2分
	
	
	
	
	
	
	
	
	
	
	
	
	學務處

	
	1-2
	擔任學生輔導主題之講師，分享學生輔導經驗。
	2分/次，
最高4分
	
	
	
	
	
	
	
	
	
	
	
	
	學務處

	
	1-3
	發表學生輔導論述，經有審查機制之刊物接受刊登。
	5分/篇
	
	
	
	
	
	
	
	
	
	
	
	
	學務處

	
	1-4
	擔任學生認輔教師，努力認真有績效。
	0.5分/人次，最高2分
	
	
	
	
	
	
	
	
	
	
	
	
	學務處

	
	1-5
	擔任導師，按時出席導師會議（於學期中卸任不計分；副導師計加分數之1/2）。
	2分/班
	
	
	
	
	
	
	
	
	
	
	
	
	學務處

	
	1-6
	約談關懷學習態度或成效不佳學生，有效輔導轉介並詳實記錄。 
	0.5分/人次，最高2分
	
	
	
	
	
	
	
	
	
	
	
	
	學務處

	
	1-7
	輔導社團獲評比績優。
	2分/次，
最高4分
	
	
	
	
	
	
	
	
	
	
	
	
	學務處

	
	1-8
	獲評為績優導師。
	5分/學年
	
	
	
	
	
	
	
	
	
	
	
	
	學務處

	二、行政

服務成效
	2-1
	兼任行政主管（未滿一年不計分，滿2年計1/2）。
	一級：15分/年

二級：10分/年
	
	
	
	
	
	
	
	
	
	
	
	
	人事室

	
	2-2
	擔任校級會議代表或委員，有提案紀錄。
	2分/項（學年）
	
	
	
	
	
	
	
	
	
	
	
	
	秘書室

	
	2-3
	擔任科級會議代表或委員，有提案紀錄。
	1分/項（學年）
	
	
	
	
	
	
	
	
	
	
	
	
	科(中心)

	
	2-4
	具體提出有助於提升科(中心)行政效率或促進校務發展之建議。（行政主管不計此項）
	2分/項，最高4分
	
	
	
	
	
	
	
	
	
	
	
	
	科(中心)、

秘書室

	
	2-5
	執行科(中心)或校務之專案計畫，擔任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
	主持人：4分/項

協同主持人：2分/項
	
	
	
	
	
	
	
	
	
	
	
	
	科(中心)、

研發處

	
	2-6
	兼任行政講師（未滿一年不計分）。
	5分/年
	
	
	
	
	
	
	
	
	
	
	
	
	人事室

	
	2-7
	擔任校內各委員會或會議之代表，出席未達50%或有無故早退情形。
	-1分/項，

最高-2分
	
	
	
	
	
	
	
	
	
	
	
	
	科(中心)、

秘書室

	
	2-8
	對本校行政措施配合襄助執行，有具體事蹟。
	3分/年
	
	
	
	
	
	
	
	
	
	
	
	
	秘書室

	
	2-9
	對科（中心）行政措施配合執行，有具體事蹟。
	3分/年
	
	
	
	
	
	
	
	
	
	
	
	
	科(中心)

	
	2-10
	獎懲紀錄。
	依規定加減分
	
	
	
	
	
	
	
	
	
	
	
	
	人事室

	三、招生及推廣服務成效
	3-1
	積極協助或執行指定之招生宣導活動。
	2分/次
	
	
	
	
	
	
	
	
	
	
	
	
	教務處

	
	3-2
	推薦新生或轉學生入學，已完成註冊手續。
	2分/人
	
	
	
	
	
	
	
	
	
	
	
	
	教務處

	
	3-3
	規劃、執行進修推廣學程計畫及招收學員，有績效。
	8分/案
	
	
	
	
	
	
	
	
	
	
	
	
	教務處

	四、出缺勤情形
	4-1
	有遲到、早退紀錄。
	－1分/第一次

－2分/第二次

－4分/第三次以上
	
	
	
	
	
	
	
	
	
	
	
	
	人事室

	
	4-2
	有曠職紀錄。（如遲到、早退或曠職同一次者，以曠職計）。
	－2分/第一次

－4分/第二次

－8分/第三次以上
	
	
	
	
	
	
	
	
	
	
	
	
	人事室

	
	4-3
	重要集會應出席而缺席者。
	－2分/次
	
	
	
	
	
	
	
	
	
	
	
	
	人事室

	五、對學校及科務參與情形(具體事蹟)
	5-1
	10分
	
	
	
	
	
	
	
	
	
	
	
	
	

	各年合計分數
	
	
	
	
	
	
	
	
	
	
	
	
	

	各年之總分(計入基本分數30分後)
	
	
	
	
	
	
	
	
	
	
	
	
	


審查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共同要點：

一、本表所稱「年」，係指「學年度」。

二、每學年基本分數為30分，滿分為100分，總分超過100分以100分計。

三、基本分數應匯入各項評審細目之加減評分後，成為總分。

四、每項評審細目申請人均須提供具體佐證資料，依照項目順序排列，並經認證單位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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